HNPR-2026-14001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加强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信息公示

及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

湘建科〔2026〕10号

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湘政办发〔2023〕57号）要求，现就加强我省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筑信息公示及竣工验收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后，应按照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填写《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信息公示表》（附件1，以下简称《信息公示表》），制作信息公示牌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进行公示至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2.销售商品房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销售现场向购房人明示绿色建筑等级及相应技术措施，配合购房人进行验房。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如实载明所销售房屋的绿色建筑等级、技术指标、相关设施设备维修保护要求，明确保修责任和纠纷处理方式。

3.建设单位在项目竣工验收时，应组织有关单位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对项目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进行查验，填写《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表》（附件2，以下简称《实施情况表》）。

4.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照《实施情况表》，对项目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并将核查情况告知建设单位；对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委托所属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管理机构或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机构进行现场核查。

5.建设单位应当将《实施情况表》纳入竣工验收报告材料。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在签收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归档文件时，应对竣工验收报告是否完备进行查验。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信息公示和竣工验收管理，确保各项工作要求落实到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结合“双随机、一公开”、督查督导工作，对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各责任主体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从2026年3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3月1日。
附件：1.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信息公示表

2.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表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年1月22日

附件1
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信息公示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图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绿色建筑

	围护结构节能主要做法

	/
	保温形式
	保温材料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dB

	
	
	名称
	厚度mm

（设计值）
	导热系数

（设计值）
	燃烧性能
	

	屋面
	
	
	
	
	
	/

	外墙
	
	
	
	
	
	/

	楼板
	
	
	
	
	
	

	架空楼板
	
	
	
	
	
	/

	/
	构造形式
	类型
	传热系数

（设计值）
	气密性
	附框
	太阳得热

系数

	外窗
	
	
	
	
	
	

	幕墙
	
	
	
	
	/
	

	入户门
	
	/
	
	/
	/
	/

	绿色建筑技术实施情况

	绿色建筑等级
	□基本级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主要技术措施
	

	可再生能源应用情况：□太阳能光伏  □太阳能光热  □浅层地热能  □其它（      ）

	装配式建筑

	构件生产单位
	

	装配率
	%
	装配式类型
	□PC结构   □钢结构   □木结构   □其它

	装配式建筑技术应用情况

	主体结构
	

	围护墙和内隔墙
	

	内装修系统
	

	标准化、信息化应用
	

	加分项
	

	本单位郑重承诺：本表内容与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一致。我单位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建设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投诉举报电话：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委托管理机构）


附件2
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图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绿色建筑

	围护结构节能主要做法

	/
	保温形式
	保温材料
	厂家
	进场登记号

	
	
	名称
	厚度mm

（实测值）
	导热系数

（实测值）
	燃烧性能
	
	

	屋面
	
	
	
	
	
	
	

	外墙
	
	
	
	
	
	
	

	楼板
	
	
	
	
	
	
	

	架空楼板
	
	
	
	
	
	
	

	/
	构造形式
	类型
	传热系数

（实测值）
	气密性
	附框
	厂家
	进场登记号

	外窗
	
	
	
	
	
	
	

	幕墙
	
	
	
	
	/
	
	

	入户门
	
	
	
	/
	/
	
	

	新型墙材应用要求

	墙体材料
	新型墙材应用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绿色建筑技术实施情况

	绿色建筑等级
	□基本级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主要技术措施
	

	采用的可再生能源类型
	(太阳能光伏

光伏板面积
	□太阳能光热

集热面积
	□浅层地热能
	□其它（    ）

	可再生能源应用建筑面积
	                  m2

	绿色建材应用情况

	绿色建材

类别
	绿色建材名称（型号）及应用量
	绿色建材企业名称
	标识星级
	绿色建材标识号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

	装配式建筑

	构件生产单位
	

	装配式建筑面积
	□ 居住建筑：         ㎡        □ 公共建筑：       ㎡

	装配式类型
	□PC结构 □钢结构 □木结构 □其它
	项目装配率
	        %

	BIM技术应用情况
	□未采用    □采用：□设计阶段   □生产阶段   □施工阶段

	装配式建筑技术实施情况

	主体结构
	

	围护墙和内隔墙
	

	内装修系统
	

	标准化、信息化应用
	

	加分项
	

	本表以上所有信息均由我单位组织填写，我单位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名）：                        建设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经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佐证资料和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符合绿色建筑    □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要求。

□不符合绿色建筑  □不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要求。须进行整改，整改验收通过后方可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委托管理机构）核查人：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3

填表说明

1.《信息公示表》《实施情况表》按单位工程项目填写。

2.围护结构节能主要做法

（1）保温形式：屋面如正置式、倒置式等；外墙如外保温、内保温、自保温等；楼板/架空楼板如板上保温、板下保温等；

（2）保温材料

名称：填写保温材料名称。

屋面：常用保温材料如挤塑聚苯板、硬泡聚氨酯板等。

外墙：常用保温材料如岩棉复合板、保温装饰一体板（芯材:岩棉板、热固板等）、泡沫玻璃保温板等。

楼板：常用保温材料如挤塑聚苯板等。

厚度：填写对应保温材料芯材厚度，《信息公示表》按节能设计计算报告填写设计值；《实施情况表》按现场送检报告填写实测值。

导热系数：《信息公示表》按节能设计计算报告填写设计值；《实施情况表》按现场送检报告填写实测值。

燃烧性能：填写燃烧性能等级（如A1级、A2级、B1级、B2级等）。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dB：填写卧室、起居室楼板的设计值，公共建筑楼板可不填写。

（3）构造形式

外窗/幕墙：填写构造组成，如断桥铝合金型材窗，6Low-E+12Ar+6（暖边）等。

入户门：填写如钢制节能外门、钢木节能外门等。

类型：外窗填写平开窗、推拉窗等，幕墙填写明框、隐框。

传热系数：填写外窗整窗的传热系数，《信息公示表》按节能设计计算报告填写设计值；《实施情况表》按现场送检报告填写实测值。

气密性：按现场送检报告如实填写，如门窗气密性填写6级、7级、8级等，幕墙气密性填写3级、4级等；

附框：填写附框类型，如钢附框、节能附框等。

（4）进场登记号

市州有建立建筑节能产品（材料）进场登记管理制度的，建筑节能产品（材料）厂家在材料进入工地时，须按项目所在地要求完成进场材料信息登记，由管理部门登记，项目单位按实际登记情况准确填写。

3.新型墙材应用要求：在砌体工程完工、墙体抹灰施工前，项目单位向当地墙改机构提交核验申请，附认定证书、进场检验报告、施工记录等资料，经核查认可即为符合要求。

4.绿色建筑技术实施情况：填写绿色建筑等级；简要填写项目采用绿色建筑主要技术措施（如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自然通风采光、无障碍设施、地下室采光、雨水收集利用、分项计量等）。

5.绿色建材应用情况：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应按相关规定、标准执行。

6.对于非装配式建筑项目，在制作《信息公示表》《实施情况表》时可以删除装配式建筑相关内容。

7.项目装配率计算应按相关规定、标准执行。

8.装配式建筑技术实施情况

（1）主体结构：填写采用的预制竖向构件、预制水平构件、新型模板施工工艺、结构与建筑功能集成一体化预制构件、结构与建筑功能集成化材料等装配式技术，并应注明具体的预制构件类型或工艺做法。

（2）围护墙和内隔墙：填写采用的非承重围护墙、外围护墙集成化、内隔墙非砌筑、内隔墙集成化等装配式技术，并应注明具体的预制构件类型或工艺做法；

（3）内装修系统：填写采用的全装修、公区装配式装修、装配式楼地面、装配式墙面、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管线分离等装配式技术，并应注明具体的预制构件类型或工艺做法；

（4）标准化、信息化应用：根据项目现场实施情况填写采用的平面布置标准化，预制构件标准化，设计、生产、施工全过程BIM技术应用等装配式技术；

（5）加分项：填写采用的产品化、集成化技术；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技术；预制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装配式室外公共设施等装配式技术，并应注明具体的技术类型或工艺做法。

9.《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表》一式三份，建设单位自存1份、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委托管理机构）1份、纳入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竣工验收备案归档文件1份。


